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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執行要點 
（950711核定本） 

一、本公司為促進電力開發順利進行，增進發電、輸電及變電設施
周邊地區居民福祉，及提昇本公司企業形象之需，爰依據「中
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）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
項」暨「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睦鄰工作要點」之宗旨，特設置
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」（以下簡稱本協
助金），並訂定本要點。 
 
二、本公司各年度協助金預算，應依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
（營業部分）編製辦法之規定編列，循預算程序辦理。 
前項協助金預算編列，除情況特殊，經陳報經濟部核准者外，
應參酌上年度實際動支金額及需要，逐年適度降低。 
 

三、本協助金年度預算限額之來源及提撥比例，不得超過下列二款
之總和： 
（一）本公司上一年度扣除購電費用後電費收入之百分之一。 
（二）本公司上一年度發、輸、變電計畫型工程實績總額之百分
之一。 

前項協助金年度實際提撥金額，以該年度核定之協助金法定預
算為限。 
 

四、本公司各單位因從事電力開發所需之下列費用由本協助金支應
，並依預決算程序辦理。 
（一）捐助 
（二）業務宣導 
（三）公關睦鄰 
 
五、為有效運用與執行本協助金相關業務，本公司特設置「促進電
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委員會)，其組織規程另
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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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要點所稱之發電、輸電及變電設施如下： 
（一）本公司所屬新（增、改）建或運轉中之核能、火力及水力
發電之相關設施，且每一受協助地區（鄉、鎮、市、區）
各發電設備總裝置容量達一萬瓩以上者。 

（二）本公司所屬新建架空輸電線路、新(增、改)建一次變電所
一次配電變電所及二次變電所。 

（三）本公司所屬新(增、改)建及運轉中超高壓變電所及超高壓
開閉所。 

前項第一款水力發電設施包括進水口。 
 

七、本要點所稱周邊地區，指下列各款規定之地區： 
（一）前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所稱之發電設施所在地鄉（鎮
、市、區）。 

（二）前點第一項第二、三款所稱之輸電及變電設施所在地鄉（
鎮、市、區）。 

（三）其他經委員會審查認可與第一款規定地區鄰接(近)之鄉(
鎮、市、區)。 

 
八、本公司得依前點第一款規定地區之地方政府來函，按下列標準
撥付「發電年度協助金」。未於當年度內來函者，逾該年度終了
則不再撥付： 
（一）運轉中發電機組以總裝置容量每萬瓩新台幣十萬元乘以上
一年度影響運轉參數計算。 

（二）上一年度發電總度數以每百萬度新台幣三千元乘以上一年
度影響運轉參數計算。 

（三）增、改建發電機組以總裝置容量每萬瓩新台幣十萬元乘以
上一年度影響施工參數計算。 

（四）新建發電設施以總裝置容量每萬瓩新台幣二十萬元乘以上
一年度影響施工參數計算。 

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稱之影響運轉或施工參數為【（365-n*m
）/365】，其中n為影響電廠運轉或施工正常進行天數，m為影
響程度指數，基本值為十，經本公司年度檢討後可訂於十至三
十之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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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第三、四款所稱新（增、改）建發電設施，係以開工之
次年度開始撥付「發電年度協助金」。 
本點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所得協助金，用於發電設施所在地村(
里)部分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。 
 

九、本公司得依第七點第三款規定地區之地方政府來函，按下列標
準撥付「發電年度協助金」。未於當年度內來函者，逾該年度終
了則不再撥付： 
（一）鄰接（近）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為一個者，提撥總金額為
當年度撥付所在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金額之百分之五十。 

（二）鄰接（近）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為二個以上者，提撥總金
額等於當年度撥付所在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金額，並由本
公司分配之。 

 
十、本公司得依第七點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地區所屬縣（市）政府
之來函，按其所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，依第八點及第九點
撥付「發電年度協助金」總額之百分之二十，分別撥付其縣（
市）政府，未於當年度內來函者，逾該年度終了則不再撥付。 
縣（市）政府依前項所得之協助金限用於發電設施周邊地區。 
 

十一、本公司得依第七點第二款規定地區之地方政府來函，按下列
標準撥付「輸變電協助金」，未於當年度內來函者，逾該年度
終了則不再撥付： 
（一）施工中之變電所、輸電線路： 
１、新建架空輸電線路每公里以新台幣五十萬元計算。 
２、新（增、改）建超高壓變電所及一次變電所之一次側
主變壓器總裝置容量每萬千伏安以新台幣二十萬元計
算。 
３、新(增、改)建一次配電變電所及二次變電所主變壓器總裝
置容量每萬千伏安以新台幣三十萬元計算。 
４、新(增、改)建超高壓開閉所以定額計算，每所新台幣
三百萬元。 
本款協助金於工程開工後及完工後，分別按總額之百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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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撥付。 
（二）運轉中之超高壓變電所及開閉所按年度為其出口輸電線
路每回線數以新台幣十五萬元計算。 

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依本點所撥付之協助金，用於輸電、變電設
施所在地村(里)部分，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。 
 

十二、前點施工中或運轉中之輸電、變電設施，經由其所在地之縣
（市）政府出面協調，促成工程順利進行或正常運轉者，該縣
（市）政府得按其所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依前點所撥付協
助金總額百分之二十申請撥付「輸變電協助金」。其所得之協
助金限用於輸電、變電設施周邊地區，縣(市)政府未於當年度
內來函者，逾該年度終了則不再撥付。 
輸電及變電設施所在地之縣(市)政府申請前項協助金，應向本
公司輸電、變電設施施工或運轉之主管單位提出申請。 
 

十三、本公司得依第七點第一款所稱發電設施所在地鄉（鎮、市、
區）公所及縣（市）政府之來函，於施工前按計畫總裝置容量
分下列五級撥付「建廠前置協助金」，分別撥付其總額之百分之
五十予所在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及縣（市）政府，其總額
為： 
（一）十萬瓩以內：新台幣一千二百萬元。 
（二）超過十萬瓩，五十萬瓩以內：新台幣二千四百萬元。 
（三）超過五十萬瓩，一百萬瓩以內：新台幣四千八百萬元。 
（四）超過一百萬瓩，二百萬瓩以內：新台幣九千六百萬元。 
（五）超過二百萬瓩：新台幣一億九千二百萬元。 
前項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所得協助金用於所在地村（里）不
得少於百分之二十，縣（市）政府所得協助金限用於發電設施
周邊地區。 
依本要點第八、九、十點規定已開始申領「發電年度協助金」
者，不得再申請本點「建廠前置協助金」。 
 

十四、前點協助金應向本公司業務主管單位提出申請，經本公司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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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進度及撥付比例審議後撥付： 
（一）完成廠址選定，撥付總額六分之一。 
（二）完成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會，撥付總額六分之一。 
（三）政府權責機關(構)核定，撥付總額六分之一。 
（四）土地取得，撥付總額六分之一。 
（五）取得施工執照開工，撥付總額六分之二。 
 
十五、接受本要點第八點至第十四點撥付協助金之縣（市）政府及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，應依行政院頒布「各級地方政府回饋
金收支預算處理要點」及「政府採購法」等相關法令辦理，其
所得協助金運用範圍如下： 
（一）周邊地區居民或公共設施之用電補助、健保費、學童營養
午餐、居民意外保險、清寒獎助學金等社福事項。 

（二）周邊地區地方公共建設之規劃、興建、租購、維修與營運
。 

（三）有利於周邊地區電力開發，發電、輸電、變電設施興建及
增進地方福祉等事項。 

縣（市）政府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未依規定繳清電費時，
本公司得逕行暫停撥付各項協助金，且不再受理該機關各項協
助案之申請。 
 

十六、本協助金除依本要點第八點至第十四點規定撥付外，本公司
得規劃或依申請辦理下列事項： 
（一）周邊地區之教育文化、體育文康活動及清寒學生之獎助
學金。 

（二）周邊地區之急難救助、低收入戶及殘障慰問等社福事項
。 

（三）周邊地區之地方民俗節慶、宗教廟會及環境清理活動。 
（四）周邊地區之基層建設或促進產業發展事項。 
（五）促進電力開發、增進民眾福祉、關懷社會及提昇本公司
企業形象之公共建設或活動。 

 
十七、前點協助事項之申請單位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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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公司各單位。 
（二）本要點第七點所稱周邊地區之地方政府及其上級主管機
關。 

（三）發電設施周邊地區之農會、漁會及公立國中、小學校。 
（四）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非營利機構或團體。 
 

十八、依本要點規定接受協助金之單位，屬政府機關者，應將各項
協助金納入其預、決算程序辦理。非屬政府機關者，申請時
應檢附活動執行計畫，申請函正本送本公司各電力設施所在
地之主管單位，另副知其主管機關；受協助單位之計畫經本
公司核准執行時，應確實依據「政府採購法」及相關法令辦
理；對民間團體協助計畫執行後之經費核銷結報，應依「審
計機關審核團體私人領受公款補助辦法」及本公司相關作業
規定辦理。 
前項接受協助金之單位，應確實依核定之協助項目辦理，必
要時本公司得派員抽查之；如經查核該筆領受協助款項之支
用有違背法令或未依原申請計畫運用者，得促其改正、停止
協助或追繳。 
 

十九、為求協助經費資訊公開，每一核准案件之申請單位、活動摘
要、補助金額、預估效益及核准理由等相關資料，由委員會
建置於本公司網站。 

 
二十、新（增、改）建中或運轉中發電、輸電及變電設施，如經政
府核定暫停或停止執行者，應停止對其周邊地區之協助，並
停止撥付本要點第八點至第十四點規定之協助金。 

 
二十一、發電、輸電及變電設施之規劃、施工或運轉如遭遇不合作
、反對或抗爭等阻礙行動時，應減少、延後或停止對該周
邊地區之協助，或停止撥付本要點第八點至第十四點規定
之協助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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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二、本協助金除協助發電、輸電、變電設施周邊地區地方政府外
，其餘係統籌運用於促進電力開發之整體發展，不得以單一
地區發電、輸電、變電設施之提撥總額為基礎，要求本公司
全額協助至該地區。 

 
二十三、本協助金不得用於公害糾紛所致之補（賠）償；如有公害糾
紛發生，鄰近居民未依法申請調處、鑑定，或尚在調處鑑定
中而逕行採取抗爭行動之情形者，本公司得減少、延緩或停
止既有協助。 

 
二十四、本要點內各項協助金之申請撥付案，應送委員會審議，其審
議結果依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二十五、本公司所屬新(增、改)建之風力及總裝置容量在一萬瓩以下
小型水力發電設施之協助金，其撥付及運用依下列規定辦理
： 
（一）新(增、改)建風力及小型水力電廠之建廠前置協助金，
以總裝置容量每千瓩三十萬元計算，分別撥付其總額之
百分之五十予機組所在地鄉(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及其縣（
市）政府，並按第十三點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建廠前置協助金之撥付，以本公司取得施工執照開工後
撥付其總額之百分之七十，完工後再撥付其總額之百分
之三十。 

（三）第一款運轉中發電設施，其發電年度協助金之計算與撥
付，按第八點及第十點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前項協助金之撥付及運用，除依前項各款規定外，其所得協助
金運用範圍，按第十五點相關規定辦理。如有第二十、二十一
點之情形，應減少、延後或停止撥付協助金。 
 

二十六、本協助金年度實際提撥金額低於第三點第一項之額度時，得減
少本要點各項協助金金額之撥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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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七、每年度終了填報該年度之協助金經費動支情形統計分析表，並
依縣市別及非政府單位之團體性質加以檢討分析後，於次年
度二月二十日前函送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備查。 

 
二十八、依據本要點訂定工作計畫據以執行並持續追蹤考核，工作
辦理情形及追蹤考核資料視同本公司正式文書，專卷妥善
保管，供相關單位查核。 

 
二十九、本要點各項協助金之申請、撥付、報銷及查核等作業事宜
，由本公司依相關規定另訂之；本要點未規定事宜，悉依
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）助預算執行
應注意事項」及「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睦鄰工作要點」規
定辦理。 

 
三十、本要點經董事會通過並報奉經濟部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